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宿迁市教育学会文件 
宿教会〔2023〕006 号 

 

关于举办第十五届“行知杯”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的通知 
 

各县（区）教育学会（教研室），宿迁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工作

办公室、市湖滨新区教育局、苏宿工业园区劳动保障和社会事业

局、市洋河新区教育局，市直各学校： 

根据省陶研会“关于举办第十五届‘行知杯’优秀论文评选活

动的通知”精神，结合我市具体情况，经研究，决定举办第十五

届“行知杯”优秀论文评选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参评要求 

1.选题范围、参评对象、参评条件、评选办法等相关要求请

见附件 1； 

2.参评对象为省陶研会会员或省行知实验学校。 

二、作者论文提交要求 

1.纸质稿：装订顺序为：参评论文封面+会员证复印件或汇

款凭证复印件+查重结果结论页+论文正文（论文正文要隐去作者

相关信息），其中参评论文封面（附件 2）“学科”一栏，要具体到

学段，如：中学语文或小学语文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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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电子稿：封面+论文。论文电子稿命名：编号+姓名+单位+

题目。编号由县区收缴后统一编制； 

个人提交论文需提交纸质稿、电子稿及汇总表电子稿各一

份。 

三、提交程序及材料要求 

1.汇总报送：各县区须指定联络员收齐论文后，进行统一编

号处理（见附件 4县区编号），将论文信息录入“参评论文汇总表”

（见附件 3，Excel 格式）并认真核对，确保信息准确无误后报

市教育学会。市直各校以校为单位汇总报市教育学会。 

2.材料要求： 

（1）电子稿：一式一份，各县区将论文电子稿统一编号后

存入文件夹发送市教育学会，文件夹名称为：县区名称及论文总

篇数； 

（2）纸质稿：一式一份，论文纸质稿封面右上角用铅笔编

号且按从小到大顺序依次摆放； 

（3）汇总表要求：一式二份，其中一份盖章报市教育学会

核对后存档，另一份捆扎在论文纸质材料上； 

（4）纸质稿、电子稿、汇总表编号及排序要保持一致，论

文正文题目和汇总表题目要保持一致，县区须复查并核对无误后

方可报市教育学会。 

3.特别说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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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申报者要认真领会通知精神，严格按照通知要求申报

材料，未报送纸质材料、电子材料或不符合报送规范的文章不予

参评； 

（2）参评论文恕不退还，请自留底稿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1.请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，切实做好宣传发动和

推荐工作，保证论文质量； 

2.请各县区、各学校将论文汇总表电子稿及论文电子稿发送

到指定信箱，并在规定时间内将论文纸质稿、汇总表报送市教育

学会，报送时间为 2023年 5月 10-12日。县区收稿时间自定。 

联系电话：84389425；联系人：朱翠平。 

报送地点：市教育学会秘书处（市教育局 11楼 1105房间）。 

电子信箱：jssqzcp@163.com。 

 

附件： 

1.关于举办第十五届“行知杯”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的通知 

2.江苏省陶研会第十五届“行知杯”参评论文封面 

3.江苏省陶研会第十五届“行知杯”参评论文汇总表 

4.县区编号 

 

 

宿迁市教育学会 

2023年 3月 9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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